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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3862.htm 论述题 1．试论一般侵权行为民

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答案】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

意或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并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

。一般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损

害后果。损害后果是指由一定的行为或事件而造成的他人人

身或财产上的不利状态，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财产损

害是指可以用货币单位来计量的合法物质利益所遭受的损坏

或其他不利状态；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因合法人格和身份利

益受到损害后造成的受害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2)加害行

为的违法性。加害行为就是侵权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

种，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指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不作为的侵

权行为是不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为。(3)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现象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

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前一

种现象称为原因，后一种现象称为结果，两种现象之间的联

系称为因果关系。作为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的

要求是：客观性、必然性和直接性。客观性是因果关系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存在的客观事实；必然性是指原因对结果来说

是唯一的；直接性是指引起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4)过错，

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其对该行为将导致的结果所

持的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

己的行为会导致这种结果，希望该结果发生。过失分为重过

失和轻过失。重过失是指基于特定职业、身份以及与受害人



之间的特定关系，行为人负有较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如果行

为人连一般人的较低标准的注意都没有尽到，从而导致损害

后果的发生，即属于重过失；轻过失是指负有较低标准的注

意义务，但已经尽到了较高标准的注意，结果导致损害发生

，即属于轻过失。过失程度不同，当事人承担的责任有别。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一般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

构成要件。理论上，对该问题是有争议的，主流观点坚持四

要件说。根据你所参考的辅导书，回答相应的问题，对问题

中所列关键概念要进行阐述，也可举例说明，因为该题是论

述题。 【考生注意】论述题与简答题相比较，分值多，内容

也要增加。简答题只答要点，论述题则需要进行相应的论证

。实际上把各个要点扩大化、精细化。论述题型尽管取消了

，但该题的工具价值决定，今后简答题、案例分析都会作为

考点出现。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用水、排水、通行、通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请分析该法条。 【答案】(1)该条

反映了相邻关系制度。包括相邻关系的概念、相邻关系的处

理原则以及相邻关系的种类。(2)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不

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因对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而发

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主体必须发生载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

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其客体是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

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财产利益和其

他利益；其内容是相邻人有权要求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他

方应当给予必要的便利。(3)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是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确定该原则，目的是为



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协商解决各方的相邻关

系，使相邻关系的调整更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4)用水、排

水关系、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概括了相邻关

系的种类。对于不同种类的相邻关系，立法和司法解释还规

定了相应的基本要求。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相

邻关系制度。法律对于相邻关系的调整，除了《民法通则》

规定的第83条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民法通则意见》

也有相应的规定。作为法条分析题，应当根据条文从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分析。宏观层面规定的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微观层面规定的是相邻关系处理原则和种类。这些按照论

述题的论证方法回答即可。 【考生注意】俗话说：“远亲不

如近邻”。可见，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

谐。民法对邻里关系如何调整的呢？相邻关系制度就是为调

整邻里之间关系而设置。《民法通则》第83条只是原则性的

规定，并不能全面还涵盖相邻关系的种类。为此，司法解释

对相邻关系又规定了详细的调整规范。对这些详细规范也需

要把握。尤其是关于相邻建筑物范围内的通行关系。对于一

方所有或者使用的建筑物范围内历史形成的必须通道，所有

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不得堵塞。但如果有条件另开通道的，也

可以另开通道。这就是说，法律对相邻关系的调整并不是强

制性的，需要遵循其特有的原则去处理。考试＊大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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